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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韩国人身保险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保网 

 正    文：

    他山之石：韩国人身保险业概况 

  （一）市场规模。韩国保险市场发展成熟度较高，2008年，总保费收入906亿美元，居世界第10位，在亚洲位于

日本和中国之后。其中，寿险公司总保费收入606亿美元，居世界第8位。2008年，韩国保险密度为1866.5美元，世界

排名第26位；保险深度为10.8%，世界排名第6位。2009年底，韩国寿险公司总资产为2817亿美元，占金融行业总资产

的比例为12.9%，低于银行总资产（占比61.9%），位于金融行业第2位；家庭保单持有率达到87.5%，市场饱和度较

高。 

  （二）机构情况。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寿险公司数量发生很大变化，15家公司相继退出市场，危机

过后有4家公司设立。目前，韩国共有寿险公司22 家，其中韩资公司13家、外资公司9家。其中，保费收入最多的3家

寿险公司分别为：三星人寿、大韩人寿及教保人寿，2009年，保费收入分别为158亿美元、 84亿美元和79亿美元。从

市场份额看，近年来，韩国人寿保险市场集中度逐渐下降，前3家大型寿险公司市场份额由2005年的65.8%，降至2008

年的 54.7%，外资公司市场份额由2005年的17.3%升至2008年的20.9%。从2008年8月起，Tongyang人寿、大韩人寿、

三星人寿先后在韩国上市。 

  （三）产品和销售渠道。从在售产品看，近年来，韩国保障类产品市场份额最高，2008年，保费收入占比为

41％，年金保险和两全保险分别为30％和21％。从近年来发展趋势看，保障类产品、团体险产品市场份额呈现缓慢下

降趋势，年金保险和两全保险产品市场份额上升态势较为明显。 

  从销售渠道看，韩国寿险公司传统的销售渠道是保险代理人及代理机构。2000年以来，银行保险、家庭电视、电

话销售及网销渠道等新销售渠道快速发展。目前，韩国人寿保险销售的主要渠道为银行保险渠道及代理人渠道，2008

年，其保费收入分别占寿险业总保费收入的37.3%和36%。 

  韩国保险监管部门和寿险行业协会的一些特色做法 

  （一）韩国保险监管部门的特色做法。韩国保险监管部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金融服务委员会（FSC，Financial 

Service Commission），从财政部分离出来，专门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属于由财政拨款运行的政府机构。其职

责包括保险机构的准入，对内、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保险规划师注册和撤销，保险相关组织、精算师、核保人的审

核注册等。二是金融监管服务局(FSS，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它不属于政府机构，经费主要来源于保险

公司，主要负责对保险业的经营管理情况、报表数据进行审查，在FSC的授权下对保险公司采取制裁措施，举办精

算、核保和经纪人考试等。韩国保险监管部门近年来一些特色做法包括： 

  1.从多方面入手保护消费者权益。一是由FSS在韩国境内设置了1332个电话中心，专门接受金融咨询和投保人、

被保险人投诉等相关事务；二是在FSS内部成立了“消费者投诉和改革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查找可能引发投保人、

被保险人投诉的一些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并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2008年，该委员会提出了15项建议；三是结合各金

融企业在客户利益保护、投诉纠纷处理、客户建议采纳等方面情况的具体表现，每年评选出成绩突出的优秀金融企

业，鼓励其他企业做好客户利益保护工作。2007年，有1家银行当选为优秀金融企业；2008年，1家非寿险公司和1家

信用卡公司当选；2009年，1家非寿险公司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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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采用RBC偿付能力监管体系。自1997 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几乎全盘引入了欧盟的偿付能力制度，采用固定比率

法计算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该制度的好处是所需的信息均可直接从目前的财务报告、监管报告和精算报告中获得，保

险资产不必过细地按照风险分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更加关注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和承受能力，于2009年4

月建立了基于风险的资本金（Risk-Based Capital）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将于2011年全面施行。RBC体系要求保险公

司依据资本的内在风险提取责任准备金，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状况评估资本和盈余的充足性，通过资本充足性监管间

接控制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RBC制度要求经营风险较大的保险公司确保更多的资本金，从而引导保险业采取更

稳健的经营模式。 

  3.限制银保业务比例和产品类型。为避免银行利用其强势地位对待客户和保险公司，韩国金融监管部门规定，银

行在销售不同保险公司产品时，每家保险公司在一家银行的保费收入占该银行代理的所有保费收入比例不得高于

25％；同时，为避免银行保险产品销售误导行为发生，银行渠道销售的产品只限于个人储蓄型产品、信贷寿险产品以

及第三领域产品。 

  （二）韩国寿险协会的一些特色做法。韩国保险协会包括韩国寿险协会和韩国财险协会。韩国寿险协会的主要职

责是提升寿险公司权利、保护保险客户利益、自律、预防犯罪、印刷寿险业书籍及公报等。韩国寿险协会近年来一些

特色做法包括： 

  1.建立了“保险欺诈预防系统”。近年来，韩国保险欺诈现象比较严重。2009年，共发现了5.4万起保险欺诈案

例，涉及金额达3.3亿韩元。为防止保险欺诈行为发生，韩国寿险协会牵头开发了“保险欺诈预防系统”，各寿险公

司保单信息都能在该系统中进行查询。若客户在短期内集中购买了大量寿险保单，或者购买了与其职业和收入不相匹

配的高额保单，寿险公司通过该系统就可以进一步核查相关情况，避免保险欺诈行为发生。 

  2.依法对保险产品广告进行预先审核。根据韩国《保险监管法》，保险公司若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期刊、

互联网等方式销售保险产品，该产品的广告需要事先通过韩国寿险协会和财险协会的审核，审核周期通常为7个工作

日。两个协会主要审核保险产品广告是否存在错误描述、夸大描述、片面比较、欺骗性描述、诽谤性描述等现象。具

体执行部门为“广告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共8人，主席通常为协会副主席，其他成员包括：3名协会或公司的经

理、1名法律专家、1名媒体从业人员、1名学术界人士、1 名消费者协会人员。2007—2009年间，“广告审议委员

会”对寿险产品广告进行了5058次审议，通过审议的广告为1884个（占37.3％），要求改正的广告3047个（占

60.2％），不合格的广告127个（占2.5％）。 

  3.通过行业自律禁止“客户挖墙脚”等行为。为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韩国寿险协会组织制定了一系列

行业自律公约，包括禁止同业之间进行“客户挖墙脚”，禁止未获得资格的销售人员销售产品，不夸大合同利益，不

签订虚假合同等，并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比如，根据自律公约规定，若确认一家公司存在“客户挖墙脚”行为，

该公司将被处以1百万韩元的罚金。保险公司是否违反自律公约由“公平竞争委员会”进行裁定，该委员会主席由韩

国保险协会副主席担任，成员来自公司的主管或销售经理及协会的经理等。 

  4.建立了产品创新保护机制。韩国寿险协会对于创新产品制定了保护措施，并成立了“创新产品审核委员会”。

该委员会通常包括7名成员：3名来自保险公司，1名来自评级机构，2名为精算师或院校专家，还有1名来自协会。

“创新产品审核委员会”从创新性、可用性、复杂性、合规性等方面对产品是否属于创新产品进行认定。一旦被认定

为创新产品，保险公司对该产品享有3个月或6个月的“独占使用期”。其他保险公司在此期间若开办同样的产品，将

被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的罚款。2002—2010年间，共有74个新产品申请“创新产品保护”，其中48个被认定为创新产

品并享受保护。 

  对我国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被保险人利益保护机制。被保险人利益保护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作。借鉴韩国经验，在被保险

人利益保护工作中，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增加人力物力、完善制度建设等措施，及时为客户答疑解

惑，处理投诉纠纷，同时加强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培训和教育；另一方面，可以制定“奖优限劣” 等措施，鼓

励、引导各保险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更好地保障客户权益。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险欺诈防范体系。保险欺诈不仅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损害被保险人权益，也给社会带

来不良影响。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一些国家逐步重视建立和完善保险欺诈防范体系。如美国大多数州建立了反保险欺

诈局，其职能之一是通过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教育，提高其法制意识，最大程度地事前预防欺诈行为的发生；并成

立由政府机构、保险公司、执法机构、学术机构以及群众组织等共同组成的反保险欺诈联盟，全面协调反欺诈工作。

韩国通过建立行业网络信息平台，预防保险欺诈行为。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具体实际，可以从三方面建立和完善保险

欺诈防范体系：一是各公司应不断完善自身内控建设，提升风险管控水平；二是可以建立行业承保理赔信息平台，逐

步推进保单数据行业共享；三是加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教育。 

  （三）探索建立产品创新保护机制。近年来，我国保险产品创新呈现动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建立产品创

新保护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各公司产品创新动力，推动产品创新进程。借鉴韩国经验，并结合我国法律环境

和保险业具体实际，建议先从行业自律入手对创新产品实施保护，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在推进此项工

作中应着重做好几项工作：一是确定创新产品保护的原则、标准、保护措施等；二是成立创新产品保护的审核小组；

三是建立创新产品的跟踪评估和退出机制。 



  （四）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从韩国经验看，韩国寿险协会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韩国寿险市

场健康规范发展。建议进一步发挥我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加强行业自律、完善行业标准、提升行业风险防范能力及保护

被保险人利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比如，逐步建立行业统一的承保理赔信息平台，防范保险欺诈行为发生，提升全行

业风险管控能力；加强各公司在“客户挖墙脚”、“人才挖墙脚”等方面的自律，并出台相应的惩罚措施等，促进行

业公平竞争，推动持续健康发展。 

    韩国寿险协会对于创新产品制定了保护措施，并成立了“创新产品审核委员会”。委员会从创新性、可用性、复

杂性、合规性等方面对产品是否属于创新产品进行认定。一旦被认定为创新产品，保险公司对该产品享有3个月或6个

月的“独占使用期”。其他保险公司在此期间若开办同样的产品，将被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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